安文政复决〔2025〕22号
申请人：辛某某
被申请人：安阳市文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辛某某不服被申请人安阳市文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于2025年2月24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受理后，向被申请人送达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及案件受理通知书，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机关提交了书面答复及证据材料，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责令重新作出处理。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2024年12月3日通过邮政EMS向被申请人邮寄了投诉举报信，称其2024年12月2日在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南关街道东风路与文明大道交叉口南50米路西晶鑫超市(安阳一中家属院北区店)购买的怡冠园印度风味飞饼已过期(详见附件)并附涉案产品照片，交易凭证截图打印件，身份证复印件，购买过程录像光盘，并签名按捺手印，写明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制作人。后续被申请人于2025年2月10日电话告知申请人该案做出不予立案决定(详听录音)。不予立案理由为现场检查未发现(详听光盘录音)，申请人认为证据存在争议，商家不予认可，商家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被申请人做出的不予立案决定否认涉案商家销售过期的拒绝性行政行为，未退款未召回过期食品，对本人的合法财产造成损失，因此提起本次复议申请。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做出的不予立案决定不公平不公正。被申请人未全面客观公平公正进行案件调查收集调取证据。单方面采信涉案商家不实言论，对申请人所提供证据未经核实调查,直接排除申请人提供证据所带来的证明效力,偏袒式执法,不作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依法应予撤销。
申请人提供的证据：1.EMS邮寄单截图；2.投诉举报信；3.涉案商品照片；4.交易凭证照片；5.视频光盘资料一张。
被申请人称，一、接受投诉举报情况。2024年12月6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辛某某邮寄的举报投诉信。信件中申请人描述:“其于2024年12月2日在晶鑫超市购买的怡冠园印度风味飞饼，购买时已过期”。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规定，2024年12月11日，我局执法人员通过电话向辛某某回复了投诉受理决定。

二、投诉举报调查情况。2024年12月9日，根据申请人辛某某提供的线索，被申请人到“晶鑫超市(安阳一中家属院北区店)”(安阳市文峰区晶鑫文体超市)进行现场检查。检查发现:1.该店持营业执照和河南省食品小经营店登记证，店内“三防”设施齐全，人员持有效健康证上岗。2.现场检查未发现投诉举报人所诉的生产日期为2024年7月1日的怡冠园印度风味飞饼，店内人员表示该日期的产品已销售完毕。店内未发现其他过期食品。3.执法人员查看了店内监控录像和系统销售记录，与投诉举报人提供的消费小票和视频录像时间一致，证明投诉举报人确实在该店进行过消费。店内负责人提供了“怡冠园印度风味飞饼”的进货单、销售记录、供货商资质及厂家出厂检验报告。店内负责人表示，2024年7月1日生产的怡冠园印度风味飞饼是其2024年7月24日进的货，购进数量为4袋，8月4日入库并于10月16日销售完毕，而投诉举报人12月2日购买的产品是店内10月22日进的货，10月23日入库。但该店提供的进货单和销售单上均未显示生产日期，因此无法证明生产日期为2024年7月1日的怡冠园印度风味飞饼的购进时间与销售时间。执法人员依法组织调解，被投诉人明确拒绝，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规定，被申请人于2025年1月26日决定终止调解。

三、调查结果及告知情况。投诉举报人在购买商品时全过程中录像且对着商品的生产日期进行着重、重复录影，在明知该商品已超过保质期的前提下仍然购买并录制视频证据，在结账后进行投诉举报，其行为明显不符合正常消费者购物情形。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全国市场监管行政执法平台、安阳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等系统，未发现当事人在五年内有同一性质违法行为，符合《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通则》第十五条第二款“经询问当事人，并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执法办案等系统，未发现当事人再五年内有同一性质违法行为的，可以认定为初次违法”的规定，被投诉举报人系初次违法;被投诉举报人提供了怡冠园印度风味飞饼的进货单和供货商资质，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进货单和销售记录显示，怡冠园印度风味飞饼72g，进价为2.5元/袋，售价为3.5元/袋，投诉举报人共购买了两袋，违法金额为2元，不超过500元;目前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食源性疾病;被投诉举报人在执法人员检查时，店内已无过期食品，符合《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通则》第十五条“当事人主动改正违法行为，或者在市场监管部门责令改正后按要求改正违法行为的，可以认定为及时改正违法行为”的规定，当事人系主动改正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并结合《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一)的通知》中附件一: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第5条内容规定，我局对该投诉举报内容不予立案处罚。同时，按照《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一)的通知》中“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要求，被申请人于2025年2月6日对被投诉举报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并进行了约谈，被投诉举报人签署了承诺书。2025年2月10日，被申请人将终止调解和不予立案决定通过电话告知了投诉举报人。

综上，被申请人在处理本次投诉举报工作中遵从法律法规规定，依法依规作出处理结果并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回复，应当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1.现场笔录；2.进货查验手续；3.商家拒绝调解书；4.责令改正通知书、约谈记录表、承诺书；5.未受到行政处罚的查询截图。
    经查，2024年12月6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邮寄的投诉举报信，举报在晶鑫超市（安阳一中店）购买到过期的怡冠园印度风味飞饼。12月9日，被申请人到晶鑫超市进行现场检查。检查发现:1.该店持营业执照和河南省食品小经营店登记证，店内“三防”设施齐全，人员持有效健康证上岗。2.现场检查未发现生产日期为2024年7月1日的怡冠园印度风味飞饼和其他过期食品。3.被投诉举报人提供了进货单、销售记录、供货商资质及厂家出厂检验报告。12月11日，被申请人电话告知申请人投诉受理情况。双方提供视频证明申请人在该店消费的事实，被投诉举报人提供的进货单和销售单无法证明未销售过过期的冠园印度风味飞饼。2025年2月6日，被申请人依据《河南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的的规定对被投诉举报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安文市监责改〔2025〕NG020602号）并进行了约谈，被投诉举报人签署了承诺书。2025年2月10日，被申请人电话告知申请人终止调解和不予立案决定。申请人不服，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

本机关认为，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邮寄的《投诉举报信》后，依法进行了现场检查。结合双方提供的视频资料，确认了申请人在该店消费的事实，认定被投诉举报人违反了《河南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被投诉举报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安文市监责改〔2025〕NG020602号）并进行了约谈，履行了相应职责。被申请人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全国市场监管行政执法平台、安阳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等系统后，认定被投诉举报人系初次违法，违法金额2元，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食源性疾病,违法情节轻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和《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一)的通知》（国市监稽法〔2025〕10号）的规定，被申请人作出不予立案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

综上，经集体研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对申请人投诉事项不予立案的回复。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25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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